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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

一、基金會沿革及業務範圍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稱本基金會)由高雄市智障者福利促進會等捐助

並依據民法財團法人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登記成立，原名

為「財團法人喜憨兒文教基金會」，嗣於民國九十年經內政部許可變更名稱為「財團法人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本基金會以心智障礙者之終生照顧及終生教育為核心，於台北、新竹及高雄地區設有

行政事務所、庇護性就業照顧機構、餐坊及烘焙工場等附屬作業組織(以下簡稱附屬作業

組織)。

依本基金會捐助章程之規定，除接受主管機關指導辦理事項等相關社會福利工作外，

依法得辦理下列各項業務：

(一)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相關之研究與宣傳
(二)出版身心障礙福利相關之書籍與宣傳品
(三)協助身心障礙團體推展相關服務
(四)籌設或接受政府委託經營身心障礙相關機構
(五)從事身心障礙社區化服務事業
(六)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方案
(七)接受主關機關指導辦理事項等相關社會福利工作
本基金會經費收入之主要來源包括捐贈收入、政府補助收入、義賣活動收入、基金孳

息及附屬作業組織結餘等。

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基金會經法院及主管機關核准之基金資產總額為

549,093,427元，包括基金定期存款300,719,014元、不動產240,451,198元及未上市(櫃)有價

證券7,923,215元

二、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表已於民國一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經董事會通過發布。

三、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下列會計政策已一致適用於本財務

報表之所有表達期間。 

(一)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照財團法人法、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

解釋(以下簡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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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二)編製基礎
1.衡量基礎

除依公允價值衡量之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外，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

製。

2.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本基金會係以各營運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其功能性貨幣。本財務報告係

以本基金會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三)外幣
1.外幣交易

外幣交易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於後續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以

下稱報導日)之外幣貨幣性項目依當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其兌換差額認列

為當期餘絀。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依衡量公允價值當日之匯率重新換算為功

能性貨幣，其兌換差額比照相關之利益或損失而認列為其他綜合餘絀或當期餘絀。

以歷史成本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則依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四)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分類標準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非

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預期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實現者。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日後逾十二個月將該資產交換、或用以清償負債
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非

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者。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者。
3.於報導日後十二個月內到期清償者。
4.本基金會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日後至少十二個月者。

(五)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另，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

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且持有目的係滿足短期現金承諾而非投資或其他

目的者，列報於現金及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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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六)金融工具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係於本基金會成為該金融工具合約條款之一方時認列。

1.金融資產
本基金會之金融資產分類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應收款及以成本衡量之金融

資產。

(1)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此類金融資產係指定為備供出售或非屬其他類別之非衍生金融資產。原始認

列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按公允價值衡量，除減

損損失、按有效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股利收入及貨幣性金融資產外幣兌換損

益認列於當期餘絀外，其餘帳面金額之變動係認列為其他綜合餘絀，並累積於淨

值項下之備供出售金融商品未實現損益。於除列時，將淨值項下之利益或損失累

計金額重分類至當期餘絀。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

處理。

權益投資之股利收入於本基金會有權利收取股利之日認列(通常係除息日)，

並列報於當期餘絀。

(2)應收款
應收款係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具固定或可決定付款金額之金融資產，包

括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存出保證金及其他金融資產。原始認列時按公允價值

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採有效利率法以攤銷後成本減除減損損失

衡量，惟短期應收款項之利息認列不具重大性之情況除外。依交易慣例購買或出

售金融資產時，採用交易日會計處理。

利息收入係列報於當期餘絀。

(3)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且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之權益投資，原始認列時按公

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以成本減除減損損失後之金額衡

量。

(4)金融資產減損
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於每個報導日評估減損。當有客觀

證據顯示，因金融資產原始認列後發生之單一或多項事件，致使該資產之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受損失者，該金融資產即已發生減損。

針對應收款個別評估未有減損後，另再以組合基礎評估減損。應收款組合之

客觀減損證據可能包含本基金會過去收款經驗、該組合超過平均授信期間之延遲

付款增加情況，以及與應收款拖欠有關之全國性或區域性經濟情勢變化。

以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該金融資產原始有效利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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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認列之減損損失金額係該資產之帳面金額與估計未

來現金流量按類似金融資產現時市場報酬率折現之現值間之差額。該減損損失於

後續期間不得迴轉。

所有金融資產係藉由備抵帳戶調降其帳面金額。當判斷該金融資產無法收回

時，係沖銷備抵帳戶。原先已沖銷而後續收回之款項則貸記備抵帳戶。備抵帳戶

帳面金額之變動認列於當期餘絀。惟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之減損損失係直接自

金融資產之帳面金額中扣除。 

當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發生減損時，原先已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之累計利益與

損失金額將重分類為當期餘絀。

當金融資產以攤銷後成本衡量時，若後續期間減損損失金額減少，且該減少

客觀地連結至認列減損後發生之事項，則先前認列之減損損失予以迴轉認列於當

期餘絀，惟該投資於減損迴轉日之帳面金額不得大於若未認列減損情況下應有之

攤銷後成本。

備供出售權益工具原先認列於當期餘絀之減損損失不得迴轉並認列為當期餘

絀。任何認列減損損失後之公允價值回升金額係認列於其他綜合餘絀，並累積於

淨值其他項目之項下。

(5)金融資產之除列
本基金會僅於對來自該資產現金流量之合約權利終止，或已移轉金融資產且

該資產所有權幾乎所有之風險及報酬已移轉予其他企業時，始將金融資產除列。

若一項金融資產整體除列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收取之對價加計認列於其他綜

合餘絀之累計利益或損失之差額係認列為當期餘絀。

2.金融負債
(1)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負債非屬持有供交易且未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原始認列

時係按公允價值加計直接可歸屬之交易成本衡量；後續評價採有效利率法以攤銷

後成本衡量。

(2)金融負債之除列
本基金會係於合約義務已履行、取消或到期時，除列金融負債。

除列金融負債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任何所移轉

之非現金資產或承擔之負債)間之差額認列為當期餘絀。

(3)金融資產及負債之互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僅於本基金會有法定權利進行互抵及有意圖以淨額交割

或同時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時，方予以互抵並以淨額表達於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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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七)存　　貨
包括本基金會附屬作業組織用於烘焙屋、餐坊及烘焙工場之食材原物料、商品、

製成品及半成品等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成本包括使其達可供使用的

地點及狀態所發生之取得、產製或加工成本及其他成本，並採加權平均法計算。製成

品及在製品存貨之成本包括依適當比例按正常產能分攤之製造費用。

淨變現價值係指正常營業下之估計售價減除估計完工尚需投入之估計成本及完成

出售所需之估計成本後之餘額。

(八)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認列與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原始認列係以成本衡量，後續則依成本減除累計折舊與

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處分損益認列於當期餘絀。

2.後續支出
後續支出僅於其未來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本基金會時予以資本化。

3.折舊
折舊係依資產成本減除殘值計算，並採直線法於估計耐用年限內認列於當期餘

絀。

土地不予提列折舊。

當期及比較期間之估計耐用年限如下：

(1)土地改良物 3～10年
(2)房屋及建築 10～55年
(3)機器設備 2～14年
(4)運輸設備 3～8年
(5)辦公設備 3～5年
(6)其他設備 2～14年

(九)租賃
1.承租人

屬營業租賃，其租金給付(不包括保險及維護等服務成本)係依直線基礎於租賃

期間認列為支出。

(十)非金融資產減損
本基金會於每一報導日評估是否有跡象顯示除存貨外之非金融資產帳面金額可能

已減損。若有任一跡象存在，則估計該資產之可回收金額。

為減損測試之目的，係將現金流入大部分獨立於其他個別資產或資產群組之現金

流入之一組資產作為最小可辨認資產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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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可回收金額為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公允價值減處分成本與其使用價值孰高

者。於評估使用價值時，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係以稅前折現率折算至現值，該折現率係

反映現時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對該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特定風險之評估。

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若低於帳面金額，則認列減損損失。

減損損失立即認列於當期餘絀，且係就該單位內其他各資產帳面金額之比例減少

各該資產帳面金額。

非金融資產僅在不超過該資產若未於以前年度認列減損損失時所決定之帳面金額

（減除折舊或攤銷）之範圍內迴轉。

(十一)準備金
依「衛生福利部審查社會福利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之規定，財團

法人就當年各項收入，得視業務實際需要，經董事會決議，報請衛生福利部核准後，

提撥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之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並列為提列(撥)年度之支

出。

該項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應專戶存儲，非經董事會通過並報請衛生福利部核

准，不得動支。

(十二)收入認列
捐贈、補助及委辦收入包括政府機關之補助及機關團體或個人之捐贈，於本基金

會實際收取現金及設備或受委辦之專業勞務及條件完成時認列收入。

本基金會附屬作業組織銷售商品係於出貨時認列收入。

(十三)員工福利
1.確定提撥計畫

確定提撥退休金計畫之提撥義務係於員工提供勞務期間內認列為當期餘絀項下

之員工福利費用。

2.確定福利計畫
確定福利計畫，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準備專戶最低資金提撥要求認列為

當期餘絀項下之員工福利費用。

(十四)所得稅
本基金會係符合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之公益團體，本基金會之所得及附

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依法計算20%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納外符
合行政院依上開法條訂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第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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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四、假設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管理階層依編製準則及企業會計準則編製本財務報表時，必須作出假設及估計，其將

對會計政策之採用及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報導金額有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

存有差異。

管理階層持續檢視估計及基本假設，會計估計變動於變動期間及受影響之未來期間予

以認列。

五、重要會計項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約當現金

111.12.31 110.12.31
庫存現金及零用金 $ 979,457 951,784
支票及活期存款 580,483,147 449,646,151
現金及約當現金 $ 581,462,604 450,597,935

本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原始到期日三個月以上之

定期存款，分別為88,265,015元及53,115,733元帳列其他金融資產－流動。
本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原始到期日一年以上之定

期存款，分別為30,580,428元及65,780,428元帳列其他金融資產－非流動項下。

(二)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
111.12.31 110.12.31

應收票據 $ - 201,520
應收補助款 35,929,482 30,145,337
應收銷貨款 13,268,185 14,814,825
應收捐助款 3,988,947 3,774,308

$ 53,186,614 48,935,990

(三)存　　貨
111.12.31 110.12.31

原 物 料 $ 16,612,346 9,869,167
半 成 品 2,652,289 941,740
製 成 品 5,853,568 1,853,541

$ 25,118,203 12,66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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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備供出售金融資產—非流動

111.12.31 110.12.31
國內上市(櫃)股票 $ 7,765,052 5,994,052
評價調整 988,247 1,156,472

$ 8,753,299 7,150,524

本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自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當期認列於其他綜合

餘絀之損益金額分別為損失168,225元及利益761,368元。

(五)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非流動

111.12.31 110.12.31
未上市(櫃)股票 $ 7,923,215 7,923,215

本基金會列於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於報導日係按成本減除減損衡量，因其為

無活絡市場公開報價之權益工具，致本基金會管理階層認為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

量。

(六)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本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成本及折舊變動明

細如下：

土   地

土  地

改良物
房　屋
及建築 機器設備 運輸設備 辦公設備 其他設備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總　　計
原始成本：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25,354,539 10,073,662 215,096,659 25,239,574 11,031,073 3,301,471 150,579,914 - 440,676,892

本期新增 - - - 2,882,666 700,000 - 4,562,001 - 8,144,667

報廢及處分 - - - - - - (11,140,927) - (11,140,927)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25,354,539 10,073,662 215,096,659 28,122,240 11,731,073 3,301,471 144,000,988 - 437,680,632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16,954,539 10,073,662 172,396,659 22,889,164 10,019,073 3,055,794 159,998,868 19,215,000 414,602,759

本期新增 - - 23,485,000 2,350,410 1,750,000 245,677 11,391,928 - 39,223,015

轉    入 8,400,000 - 19,215,000 - - - 2,313,709 - 29,928,709

轉    出 - - - - - - - (19,215,000) (19,215,000)

報廢及處分 - - - - (738,000) - (23,124,591) - (23,862,591)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25,354,539 10,073,662 215,096,659 25,239,574 11,031,073 3,301,471 150,579,914 - 440,676,892

折舊：

民國111年1月1日餘額 $ - 9,924,882 33,152,092 19,898,679 7,609,813 2,413,906 119,023,375 - 192,022,747

本期折舊 - 68,676 5,949,996 1,506,177 1,055,174 713,813 13,888,798 - 23,182,634

報廢及處分 - - - - - - (11,121,879) - (11,121,879)

民國111年12月31日餘額 $ - 9,993,558 39,102,088 21,404,856 8,664,987 3,127,719 121,790,294 - 204,083,502

民國110年1月1日餘額 $ - 9,856,206 28,981,266 18,273,033 7,539,136 2,262,414 125,000,407 - 191,912,462

本期折舊 - 68,676 4,170,826 1,625,646 808,677 151,492 16,511,571 - 23,336,888

報廢及處分 - - - - (738,000) - (22,488,603) - (23,226,603)

民國110年12月31日餘額 $ - 9,924,882 33,152,092 19,898,679 7,609,813 2,413,906 119,023,375 - 192,022,747

〜8〜



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土   地

土  地

改良物
房　屋
及建築 機器設備 運輸設備 辦公設備 其他設備

未完工程及

待驗設備 總　　計
帳面金額：

民國111年12月31日 $ 25,354,539 80,104 175,994,571 6,717,384 3,066,086 173,752 22,210,694 - 233,597,130

民國110年1月1日 $ 16,954,539 217,456 143,415,393 4,616,131 2,479,937 793,380 34,998,461 19,215,000 222,690,297

民國110年12月31日 $ 25,354,539 148,780 181,944,567 5,340,895 3,421,260 887,565 31,556,539 - 248,654,145

1.民國一○九年取得座落於高雄市旗山區碡坑段農地作為擴展天鵝堡相關服務業之
預付設備款8,400,000元，已於民國一一○年完成土地使用目之變更，轉列本基金會
之土地。

2.本基金會為因應長期發展及規劃，於民國一○九年七月與宏陽營造有限公司簽訂工
程契約，交易價款為42,700,000元。工程已於民國一一○年完工並將房屋及建築變
更登記列入財產總額，請詳附註五(十一)。

3.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基金會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無設定
抵押或提供擔保之情形。

(七)其他應付款
111.12.31 110.12.31

應付薪資及獎金 $ 49,099,647 47,122,596
其　　他 12,513,740 12,370,905

$ 61,613,387 59,493,501

(八)員工退休金
1.確定福利計畫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退休金制度，係屬確定福利計畫。員工退休金之支付，

係根據服務年資及核准退休日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算。本基金會按員工每月薪資總
額一定比率提撥員工退休基金，交由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以該委員會名義存

入台灣銀行之專戶。本公司於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九年度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

171,205元及165,075元。
2.確定提撥計畫

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退休金制度，係屬確定提撥退休辦法，依員工每月

薪資6%提撥退休金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專戶。本基金會及附屬作業組織民國一一一
年度及一一○年度認列之退休金成本分別為16,183,779元及15,540,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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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九)準備金
本基金會視業務發展情形，提撥收入總額20%以下之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並

於提列準備金時認列為費用及準備金負債，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基金會之準備金及準備金負債餘額均為60,000,000元(帳列負債準備—非流動項

下)；並自現金及銀行存款轉列至受限制資產-非流動60,000,000元。
另本基金會部分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附屬庇護組織依主管機關要求保留當年度

結餘供專案計畫業務發展使用，並於實際支出時認列為當年度費用。民國一一一年度

及一一○年度自經費收支結餘保留之專案計畫業務發展準備金均為0元；執行金額分
別為33,258元及708,093元；民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準備金餘額分
別為60,173,036元及60,206,294元。

上列專案計畫業務發展準備金(列入淨值項下之未受限淨值—指定用途淨值)於民

國一一一年及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餘額明細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基金會 $ 60,000,000 60,000,000
附屬作業組織 173,036 206,294

$ 60,173,036 60,206,294

(十)所得稅
本基金會及附屬作業組織如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免納所得稅

適用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規定，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餘免納所得稅；

但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保留者，不在此限。

本基金會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活動支出，暨附屬

作業組織之損益合計已達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60%。其中民國一一一年度
及一一○年度附屬作業組織銷售貨物或勞務為虧損尚無課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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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附屬作業組織虧損扣抵相關資訊如下：

虧損年度 尚未扣抵餘額 最後扣抵年度
民國105年度 $ 609,848 (已核定) 115
民國106年度 27,062,326 (已核定) 116
民國107年度 24,559,941 (已核定) 117
民國108年度 22,340,917 (已核定) 118
民國109年度 3,302,675 (已核定) 119

$ 77,875,707

本基金會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已奉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一○九年度。

2.遞延所得稅資產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本基金會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項目如下：

111.12.31 110.12.31
課稅損失 $ 15,575,141 19,305,349

課稅損失係依所得稅法規定，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度虧損得自當年

度之餘絀扣除，再行核課所得稅。該等項目未認列為遞延所得稅資產，係因本基

金會於未來並非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其使用。

(十一)淨  值

本會淨值主要項目分為永久受限淨值、暫時受限淨值、未受限淨值及其他，其中

永久受限淨值係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限制之淨值；暫時受限淨值係指法令或捐

贈人所加暫時性限制之淨值；未受限淨值係指未受捐贈人所加限制之淨值，包括指定

用途淨值及累積結餘等；其他係指造成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1.永久受限淨值
係本會依法登記之財產總額，其變動情形如下：

111年度 110年度
期初餘額 $ 549,093,427 497,993,427
本期增加－土地 - 51,100,000
期末餘額 $ 549,093,427 549,093,427

本會於民國一一○年九月三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財產總額變為549,093,427
元，並於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經業務主管機關同意，於民國一一○年十二

月七日取得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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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受限淨值
請詳附註五(九)。

(十二)金融資產及負債之種類
1.金融資產

111.12.31 110.12.31
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8,753,299 7,150,524
  現金及約當現金 581,462,604 450,597,935
  應收票據 - 201,520
  應收帳款 53,186,614 48,734,470
  其他應收款 9,105,433 7,935,746
  其他金融資產(含流動及非流動) 118,845,443 118,896,161
  基金 300,719,014 300,719,014
  受限制資產 60,025,623 60,025,623
  存出保證金 6,452,956 6,589,327

1,129,797,687 993,699,796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7,923,215 7,923,215

$ 1,146,474,201 1,008,773,535

2.金融負債
111.12.31 110.12.31

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

應付票據 $ 6,026,502 1,043,738
應付帳款 31,013,429 24,545,986
存入保證金 1,699,375 1,648,335

$ 38,739,306 27,238,059

(十三)非現金交易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本基金會於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未有非現金交易投資及籌資活動。

六、關係人交易：無。

七、重大或有負債及未認列之合約承諾：無。 

八、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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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屬作業組織之財務資訊：

本會之附屬作業組織包括全日型照顧機構喜憨兒天鵝堡、日夜間照顧機構、庇護烘培

商店／庇護餐廳／庇護工場、喜歡你網路商城等42個附屬作業組織。
111年度 110年度

金額 % 金額 %
收入

營運收入 $ 7,161,060 1 6,819,739 1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365,174,220 74 321,206,052 74
政府補助收入 88,871,486 18 89,946,594 19
委辦收入 28,990,890 6 27,814,857 6
利息收入 213,117 - 144,669 -
其他收入 2,328,475 1 1,390,489 -
收入合計 492,739,248 100 447,322,400 100

支出

營運成本 279,940,652 59 273,457,804 57
銷售貨物或勞務成本 197,691,647 41 172,093,001 43
費用合計 477,632,299 100 445,550,805 100

本期餘絀 $ 15,106,949 - 1,771,595 -

十、其　　他

(一)功能費用表如下：
民國111年度

業務支出

費用性質
身心障礙者福利 其他社會福利 小　計

行政管理支出

用人費用 112,602,439 - 112,602,439 40,739,769
服務費用 10,619,709 - 10,619,709 8,994,436
材料及用品消耗 4,319,114 - 4,319,114 591,635
租金費用 8,561,807 - 8,561,807 2,107,248
折舊及攤銷 3,767,614 - 3,767,614 7,610,669
捐贈費用 - 13,151,054 13,151,054 -
訓練費用 7,724,205 - 7,724,205 314,150
其他支出 9,769,945 - 9,769,945 8,376,421
合計 157,364,833 13,151,054 170,515,887 68,73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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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度
業務支出

費用性質
身心障礙者福利 其他社會福利 小　計

行政管理支出

用人費用 100,650,159 - 100,650,159 34,546,448
服務費用 8,735,776 - 8,735,776 8,785,706
材料及用品消耗 3,292,115 - 3,292,115 327,003
租金費用 6,941,162 - 6,941,162 2,596,113
折舊及攤銷 4,169,659 - 4,169,659 7,931,474
捐贈費用 - 11,554,045 11,554,045 50,000
訓練費用 6,508,941 - 6,508,941 179,800
其他支出 7,238,123 - 7,238,123 9,162,989
合計 137,535,935 11,554,045 149,089,980 63,579,533

(二)其他揭露事項
1.重大業務事項：

(1)合併其他財團法人：無。
(2)購置或處分重大資產：無。
(3)經營方式或業務內容之重大改變：無。

2.董事及監察人酬勞與相關資訊：
(1)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出席費、車馬費及酬勞：

職稱 項目 111年度 110年度
董事 車馬費 $ 4,000 4,000

(2)民國一一一年度及一一○年度支付董事、監察人出席費、車馬費以外之酬勞：
無。

(3)董事長為專職支薪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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